第 1 層決行
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簽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主旨：擬請核撥 ○○○老師等共○人機關負擔補充健保費計○○○元，擬由(專案計畫名稱)支付，請  鑒核。
說明：

1、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辦理。
2、 本案支付薪資金額（薪資、鐘點費、評審費）計 ○○○○○元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按保險費率2.11%提撥機關負擔之補充健保費，明細如下：
	憑證編號
	項目名稱
	金額

	1
	○○○老師鐘點費
	12,800

	2
	＊＊＊老師鐘點費
	11,200

	3
	＃＃＃老師鐘點費
	16,800

	4
	◎◎◎老師鐘點費
	10,800

	合      計
	51,600

	機關負擔補充保費(2.11%四捨五入)
	9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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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辦單位：出納組、會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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